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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把非法入境者遣送離境的政策和安排有關把非法入境者遣送離境的政策和安排有關把非法入境者遣送離境的政策和安排有關把非法入境者遣送離境的政策和安排

引言

本文 件旨在 告知 議 員政 府把 非法入 境者遣 送離 境的政 策和 安

排。

有關把非法入境者遣送離境的政策和安排

2 . 根據《入境條例》  (第 115 章 ) (條例 )第 3 8 條，非法進入香港

即屬犯罪。非法入境者會被遣送離境。條例第 2 6 及 3 2 條亦規定非法

入境者可因遣送一事而被 留。

3 . 自“抵壘”政策在一九八零年十月廢除以來，政府對於非法入

境者的政策，一直以來，都是根據既定程序把他們遣送離境。這項政

策在香港回歸前後都沒有改變。

4 . 在把非法入境者遣送離境方面，我們的目標是要確保在保障公

民自由與實施出入境管制之間維持適當的平衡。為此，我們在遣送非

法入境者 (包括已申請法律援助的人 )方面，所遵照的原則為︰

(一 ) 如果法律訴訟程序已展開，或入境事務處 (入境處 )處長知

道法律程序即將展開，遣送行動會暫緩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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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假如 被羈 留者 已提 出申 請法律 援助 ，但有關 申請 未獲 批

准，則法律援助署在遺送行動快將展開前，會獲知會。

(三 ) 假如被羈留者已獲給予法律援助，當局會暫緩遣送行動。

(四 )單單提出法援申請不足以暫緩遣送行動的執行。

入境處的慣常做法是以這些原則為依據，儘管無論當事人是否已獲得

法律援助，入境處處長在法律上都有權繼續執行遣送行動；以及儘管

如果當事人已申請法律援助但申請未有結果而他快將被遣送離境時，

入境處處長亦沒有法律責任要知會法援署署長。

遣送離境事件

5 . 一份關於上述事件的文件已於本年十月十二日提交民政事務委

員會會議討論。簡要來說，本年七月十七日，兩名內地居民呂君仲和

陳鋒非法進入香港聲稱擁有居留權，但即日被警方拘捕。在等候遣送

離境 期間 ，他 們被 留 於入 境事 務 處域 多利 中心 。七 月二 十一 日 下

午，二人按慣常程序被遣送離境，他們在下午三時左右 (亦即邊境例

行移交非法入境者的時間 )被送回內地。該日，連串事件在短短數小

時內相繼發生，主要包括入境處知會法援署將會遣送二人、法援署人

員會見二人、法援署批出法律援助、二人被遣送離境，以及法律訴訟

程序開展。遣送離境行動完成後不久，呂陳二人的代表律師出庭並就

當局遣送他們一事取得禁制令。

6 . 當局在此事發生後已進行檢討 (見第 1 3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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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向立法局作出的保證

7 . 《 19 97 年最高法院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是法例本地化

計劃的一部分，目的是把 16 79 年和 1 816 年《英國人身保護法令》在

回歸前適用於香港的條文重新制定為香港法律。

8 . 條例草案規定，如有任何被指名者在沒有合法理由的情況下被

留，有關人士可向高等法院就該人申請發出人身保護令。條例草案

的擬議第 22 A (1 1 ) ( b )條規定，除非獲得法例或高等法院授權，否則不

得把已申請或獲發人身保護令的人遣送離境。

9 . 法 案 委 員 會 主 席 原 已 提 出 委 員 會 階 段 修 訂 案 ， 以 期 刪 去 第

22 A (1 1) ( b )條 訂 定 的 例 外 條 款 ， 但 當 時 的 律 政 司 其 後 自 行 提 出 修 訂

案，規定人身保護令一經發出，入境事務處處長便不得把當事人遣送

離境，直至該令撤銷或有關訴訟審結為止，委員會於是同意撤回修訂

案。

1 0 . 議員亦關注到，當事人不應在人身保護令可以發出前，在其代

表律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遣送離境。

1 1 . 為減輕議員的疑慮，當時的律政司在動議委員會階段修訂案前

請議員留意︰

“作 為 執 行 的 安 排 ， 當 事 人 一 經 申 請 人 身 保 護 令 並 有 律 師 代

表，則當局把當事人遣送離開本司法管轄區之前，必定會預先

通知其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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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基於以上各點，上述在一九九七年作出的保證不能視作適用於

本年七月二十一日的遣送離境事件，因為該兩名非法入境者既無申請

人身保護令，也沒有代表律師。儘管如此，鑑於上文第 4 段載述的四

項原則，入境處仍然知會法援署該處擬採取遣送行動，而行動亦在法

律訴訟程序展開前完成。就法律和執行的安排兩方面而言，已申請法

律援助並不足構成理由中止已編定的遣送行動。

未來路向

1 3 . 此事誠屬不幸，但只是個別事件，據當局所了解，過去並無類

似的事件發生。此事發生後，我們已進行檢討，目前已作出安排，確

保法援署在遣送行動展開前有足夠時間考慮這類申請，而法援署如要

求暫緩執行遣送行動，亦會知會入境處，但要讓該處有足夠時間可以

實際暫緩遣送行動。

保安局／律政司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